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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教办〔2022〕54 号

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
关于建立“公平竞争审查内部特定机构统一

审查工作机制”的通知

机关各科室：

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

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》和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

立公平竞争审查内部特定机构统一审查机制的意见》（豫市监

〔2022〕49 号）,以及三门峡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

室相关工作要求，为确保我局制定的有关政策措施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和公平竞争要求，防止出现排除、限制竞争的情况，三门峡

市教育局现制定公平竞争审查内部特定机构统一审查机制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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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立自查制度。制定市场准入和退出、产业发展、招商

引资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经营行为规范、资质标准等涉及市

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“一

事一议”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时，按照“谁起草、谁审查”的原

则，各科室在起草时应严格对照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（暂

行）》明确的审查标准先自我进行公平竞争初步审查，认真填写《公

平竞争审查表》，形成书面审查结论，报局办公室审查、备案。与

其他部门联合发文的政策措施，属我局牵头实施的，由我局承办

科室负责公平竞争初步审查；属其他部门牵头实施的，由牵头部

门负责公平竞争审查。我局代市政府拟订，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

公室名义出台的政策措施，由我局承办科室负责公平竞争初步审

查。

二、实施特定机构统一审。在严格落实“谁制定、谁审查”

原则的基础上，实行政策制定机关内部统一审查，局机关各科室

负责公平竞争审查初审，局办公室负责统一复审，经局法律顾问

进行合法性审核后，确保审查标准统一，不出现含有排除、限制

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，再呈局领导审议签发，切实提高公平竞争

审查工作的质量和效果。草拟科室（部门）或实施科室（部门）

负责对后续的具体实施行为进行监督审查，确保文件在执行或实

施过程中不出现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。

三、规范审查程序。各科室应在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措施

提交局办公室进行合法性审查前，根据《反垄断法》关于禁止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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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的规定以及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

细则》明确的公平竞争审查标准进行初审，在征求厉害关系人或

者社会公众意见后，形成明确的公平竞争审查结论，在《公平竞

争审查表》（可参考附件）中填写征求意见情况及初审意见，并将

政策措施（草拟稿）交由局办公室统一进行复审。局办公室对各

科室是否已履行公平竞争审查进行程序把关，局办公室在《公平

竞争审查表》中填写复审意见。未经公平竞争审查的规范性文件

和相关政策措施，不予进行合法性审查。政策制定的具体业务科

室对所起草的政策措施承担主体责任，局办公室承担复审责任。

四、开展政策清理。结合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，

由局办公室审查把关，相关业务科室对现行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

策措施开展自查，对清理出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政策措施

形成处理结论，按程序予以废除或者调整。重点清理其中含有地

方保护、指定交易、市场壁垒等内容。

请各科室高度重视，认真学习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，

切实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工作，防止出台排除、限制竞争的规范性

文件和相关政策措施。

附件：公平竞争审查表

2022 年 11 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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